关于国源(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的通告

我局接到天津市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研究院对国源(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售的“番茄汁（半固体复合调味料）”（商标：爱煲+图形商标，规格型号：280g/袋、型号：GYT18005，生产日期：2024-07-04）进行抽样检验的检验报告（No: SJJD-03288-2024），检验报告的标称生产者是国源(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属于我区1家生产企业。现将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情况通告如下：

国源(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番茄汁抽检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番茄汁，商标：爱煲+图形商标，规格型号：280g/袋、型号：GYT18005，生产日期：2024-07-04。检验结论：经抽样检验，防腐剂混合使用时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项目不符合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二、对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罚情况

2024年8月13日，我局执法人员到达当事人生产经营场所送达抽检结果通知书及检验报告，实施现场检查，督促企业对不合格食品的下架、封存及召回等产品控制措施，对不合格食品实施了查封行政强制措施。

经调查，生产日期2024年7月4日批次的产品共生产1809袋（506.52kg），其中销售给委托方1800袋（504kg），用于留样及及检验9袋（2.52kg）。该产品交付价格为219.6元/箱（60袋/箱），销售金额为6588元。
收到我局送达的检验不合格报告后，当事人立即暂停生产不合格食品并启动召回程序，向所涉及的经销商发布召回公告，该批次产品共召回596袋（166.88kg）。本案货值金额6620.94元，违法所得6588元。
违法行为查处情况：当事人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鉴于当事人积极配合执法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且主动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及时启动了产品召回。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六条，也属于《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的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二款和第一款的规定，决定对当事人给予减轻行政处罚如下：
1.没收违法所得6588元；

2.没收“番茄汁（半固体复合调味料）”599袋；

3.罚款10000元。

2024年11月20日
